
法規名稱：信託投資公司管理規則

修正日期：民國 90 年 11 月 21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銀行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所稱生產事業，其範圍由財政部洽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3 條

1   信託投資公司之設立、變更、停業、解散、依銀行法第二章之規定辦理。

2   華僑或外國人投資於信託投資公司，應於發起人名冊註明其身分及資金來源。

第 4 條

外國人投資於信託投資公司，應依外國人投資條例之規定辦理；其投資額度，應依銀行法第二十

五條有關同一人及同一關係人持股之規定辦理。

第 5 條

信託投資公司之最低資本額，由財政部視社會經濟情況及信託投資業務發展之需要核定或調整之。

其實收資本未達規定之最低資本額者，財政部應指定期限，命其辦理增資，逾期未完成增資者，

應廢止其許可。

第 6 條

信託投資公司除依信託契約經營者外，不得投資於非自用之不動產。其對自用不動產之投資，不

得超過其投資該項不動產時之淨值。

第 7 條

信託投資公司非經財政部核准，不得就其不動產設定擔保物權或移轉其所有權。但因行使抵押權

而取得不動產之處分，其非屬利害關係人間之交易或金額未達新臺幣壹億元者，不在此限。

第 8 條

信託投資公司得將其現金存放於銀行，並得參與銀行同業間之短期資金拆放。

第 9 條

信託投資公司之會計處理準則，應由其同業協議，報請財政部核定。

第 10 條

1   信託投資公司經財政部之核准，得經營左列業務之全部或一部；其業務與外匯有關者，應先經中



央銀行核准；有關證券業務部分，應報請證券主管機關許可。

一、信託業務：

（一）收受、經理及運用各種信託資金。

（二）募集共同信託基金。

（三）受託經管各種財產，包括受託管理運用各種年金及其他基金。

（四）擔任債券發行受託人。

（五）受託執行遺囑及管理遺產。

（六）擔任公司重整督導人。

二、投資業務：

（一）投資公債、短期票券、公司債券、金融債券及上市股票。

（二）承銷有價證券。

（三）自營買賣或代客買賣有價證券。

三、授信業務：

（一）辦理中、長期放款。

（二）保證發行公司債券。

（三）辦理國內外保證業務。

四、其他業務：

（一）擔任債券或股票發行簽證人。

（二）代理證券發行、登記、過戶及股息紅利之發放事項。

（三）提供證券發行、募集之顧問服務。

（四）辦理與其業務有關之代理服務事項，包括經營保管箱及倉庫業務。

五、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有關業務。

2   經財政部核准，信託投資公司得以非信託資金辦理對生產事業直接投資或投資住宅建築及企業建

築。

3   前項所稱對生產事業直接投資，指對原始發起創辦之生產事業或對現存生產事業直接參與業務經

營或監督之投資。

   第 二 章 信託業務

第 11 條

信託投資公司經營信託業務，應依銀行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訂立信託契約。

第 12 條

信託投資公司依銀行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但書所為之交易行為，應於行為後一個月內報請財政

部核備。

第 13 條



1   信託投資公司處理每一信託戶之會計應予獨立。但由公司確定用途之信託資金，其各信託戶得視

為同種信託而合併為獨立之會計。

2   公司會計與其信託會計不得互設往來科目。

第 14 條

信託投資公司在未依信託契約營運前，或依約營運收回後尚未繼續營運前，其各信託戶之資金，

應以存放商業銀行或專業銀行為限。

第 15 條

1   信託投資公司除依銀行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於年度終了提報各種會計報告外，應於每季終了後十五

日內，將該季信託業務之會計報告，連同信託財產之評審報告，分別報請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查核。

2   前項年度終了時，應提報之會計報告，應經政府認可之會計師查核簽證。

第 16 條

1   信託投資公司受託經理指定用途之信託資金，所出給之信託憑證應予記名，並不得轉讓。

2   信託投資公司受託經理由公司確定用途之信託資金，所出給之信託憑證示應記名，其轉讓及出質

應以記名背書為之，並應通知原信託投資公司及辦理登記。

第 17 條

1   信託投資公司在受理華僑或外國人之信託資金前，應將其預定匯入總額及運用途徑列入年度業務

計劃，報請財政部核備。

2   前項信託投資之匯入與淨利或孳息之匯出，以及信託契約終了時資金本息之匯出或轉讓，均應報

請經濟部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辦理。

第 18 條

信託投資公司應依照銀行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向中央銀行繳存信託資金準備。

第 19 條

1   由公司確定用途之信託資金，其營運範圍如左：

一、辦理中、長期放款。

二、投資公債、公司債券、金融債券及上市股票。

三、投資短期票券。

四、其他經財政部依銀行法規定核准辦理之業務。

2   由信託人指定用途之信託資金，應由信託人指定營運範圍，載明於信託契約。

3   財政部於必要時，經洽商中央銀行後，得對第一項信託資金之營運標準予以適當之限制。

第 20 條

信託資金之委託期限最少須為一個月期。但經財政部核准之指定用途信託資金，不在此限。



第 21 條

信託投資公司收受由公司確定用途之信託資金，其總額不得超過公司淨值之十二．五倍。

第 22 條

1   由信託投資公司確定用途之信託資金，得於信託契約載明，由其負責本金之損失，並得保證最低

收益率。

2   前項保證最低收益率，由財政部核定之。

第 23 條

銀行法第一百十條第四項規定之特別準備金提撥標準，應由信託投資公司同業協議，報請財政部

核定。

第 24 條

信託投資公司依銀行法第一百十五條規定募集共同信託基金，其管理辦法另定之。

   第 三 章 投資及其他業務

第 25 條

信託投資公司依銀行法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經營證券承銷商或證券自營商業務時，至少應指撥相

當於其上年度淨值百分之十專款經營，並應分別報請財政部及證券主管機關核備。

第 26 條

財政部於必要時，經洽商中央銀行後，得對信託投資公司各項投資對其淨值之比率，規定其最高

標準。其實際比率高於標準者，財政部得限制其分派現金股利。

第 27 條

信託投資公司辦理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公司淨值之十倍。其中無擔保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淨

值之二倍。

第 28 條

（刪除）

   第 四 章 附則

第 29 條

信託投資公司違反本規則者，依銀行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30 條

1   在本規則修正發布前已經核准營業登記之信託投資公司，其章程規定或資金之收受及運用有與本

規則牴觸者，應於本規則施行後修正調整，並報財政部核備。

2   前項修正調整之期限由財政部以命令定之。



第 31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